
附件 2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西部地区高端人才能力

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和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培

养战略，加强我国西部地区行业高层次人才培养，健全行业人才

梯队建设，根据《会计行业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21-2025年）》、

《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关于加强新时

代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实

施方案。

一、培养目标

建立健全我国西部地区行业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坚持党管

人才原则，突出政治标准，加强政治引领，培养造就一批符合“政

治型、职业型、专业型、复合型、国际型”要求的西部地区高端

人才，在提升西部地区会计师事务所的治理水平，提升执业质量，

提高服务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能力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二、培养对象及条件

（一）培养对象。该项目主要是选拔和培养总部设在西部地

区的会计师事务所领导型、管理型骨干人才。其中，西部地区包

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 12 个地区。

（二）选拔基本资格条件。选拔对象应具备以下基本资格条

件：

1.诚实守信，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

2.登记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注协）执

业会员 8 年及以上。

3.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4.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48 周岁。对当地注册会计师行业有突

出贡献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因会计审计工作违法、违纪受过注册会计师行业惩戒、行政

处罚、刑事处罚，或因直接过失给本单位造成不利后果或不良影

响的，不得参加选拔。本人所在单位最近 5 年内存在严重违反

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及有关财经法律法规的行为，且与本人工

作或职权范围有直接关系的，不得参加选拔。

三、选拔流程

（一）分配名额。中注协确定年度“西部地区高端人才能力

提升工程”的选拔人数和基本资格条件，根据西部地区会计师事

务所数量情况，按既定比例分配名额至西部地区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西部地区省级注协）。

（二）地方注协选拔。各西部地区省级注协统筹本地区的选



拔和推荐工作，在符合基本资格条件的前提下，根据本地区会计

师事务所的整体情况，设立选拔细则、流程和条件，报中注协备

案后，开展本地区选拔和推荐工作。选拔和推荐应当重点考察申

请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管理能力、社会贡献、行业工作参

与度、学术能力以及单位推荐意见等。

（三）确定入选名单。各西部地区省级注协在本地区进行不

少于五个工作日的公示后，向中注协报送推荐人员名单。中注协

审核并确认推荐人员是否受到行业惩戒、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判

决等情况，确定最终入选名单。

四、培养周期及方式

（一）培养周期。每一批学员约 40 人，培养周期为 3 年，

每年培训 20 天。

（二）培养方式。主要采用集中培训、移动课堂、跟踪管理

的培养方式，以政治能力、职业道德、专业胜任能力、管理领导

力和国际化能力等为核心课程内容，对相关理论知识进行系统梳

理和提炼，引导学员在“怎么做”层面上思考和讨论，通过对前

瞻性、战略性相关内容的培训，帮助学员拓展和提升视野，通过

参与实践和交流，有效提升学员的自我和团队管理能力。

（三）课程模块设计。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胜任

能力指南》对各类人才的胜任能力要求，参考《财政部高层次财



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中青年人才培养——注册会计师班）实施

方案》，设计符合培养西部地区会计师事务所领导型、管理型骨

干人才的课程模块。

（四）学员使用。学员使用由西部地区省级注协因地制宜、

统筹落实，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或参与行业工作特别是西

部地区行业各项工作。包括：推荐成为西部地区省级注协专业（专

门）委员会委员、访问研究员、中注协资深会员。推荐参与行业

重大课题研究、标准指南建设、执业质量检查、注册会计师全国

统一考试命题阅卷、继续教育授课等。推荐学员参与社会事务，

比如，参加全国性或西部区域性的行业论坛、专业研讨会等专业

学术活动等，担任西部地区的高校校外导师等。

五、培养管理

（一）组织分工。中注协确定选拔人数和基本资格条件，印

发选拔通知，分配西部地区选拔名额，确定最终入选名单。西部

地区省级注协组织选拔和推荐，选拔方式根据本地区行业情况自

行决定，报中注协备案，并负责对学员非集训期间的动态跟踪管

理以及学员毕业后的统筹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根据中注协培

养需求承担具体培养工作。

（二）毕业考核。学员学习期满、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

课程，考核成绩合格者予以毕业。毕业时颁发“中国注册会计师



协会‘西部地区高端人才能力提升工程’毕业证书”。毕业考核

参照财政部高层次财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中青年人才培养——

注册会计师班）的《学员考核量化评分标准表（毕业考核）》开

展。

六、经费保障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西部地区高端人才能力提升工程”的

经费由中注协、西部地区省级注协、学员所在单位和学员共同承

担。中注协承担培养和评估管理经费；西部地区省级注协承担选

拔经费；学员所在单位承担学员的食宿费和往返交通费。


